
出國人員於返國 2.5 個月
內撰寫因公出國報告，並
會同出國報告審核表完成
校內審核程序。 

國報告(pdf 檔)及核章
完成之審核表掃描檔至
公務出國報告資訊網。 

研發處進行線上校級點 
收作業。 

根據教育部指示後修
正再上傳公務出國報
告資訊網。 

教育部進行上級機關點 
收作業。 

公務出國報告與出國報告審核 
表正本送研發處歸檔備查。 

審核通過 

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出國報告作業流程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/03/30 研發處修改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頁-1 
 

教育部進行上級機關點 
收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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